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

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刘绍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马须伦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吴永良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56,105 137,776 137,776 13.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609 24,617 24,617 8.09

年初至报告

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883 11,823 11,823 -24.87

年初至报告

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68,735 67,112 67,112 2.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58 3,412 3,621 -39.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62 3,209 3,418 -51.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8.04 16.55 14.09

减少

8.51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625 0.2894 0.3072 -43.85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625 0.2894 0.3072 -43.85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224,60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

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中国东方航空集

团公司

0 5,072,922,927 40.03% 241,547,927

无 国有法人

HKSCC

NOMINEES

LIMITED(

含东

航国际控股

(

香

港

)

有限公司

)

68,000 4,178,529,298 32.97% 698,865,000

未知 境外法人

东航金控有限责

任公司

0 457,317,073 3.61% 457,317,073

无 国有法人

上海联和投资有

限公司

0 427,085,429 3.37%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航空油料集

团公司

0 421,052,632 3.32% 0

未知 国有法人

锦江国际

（

集团

）

有限公司

0 343,288,860 2.71% 0

未知 国有法人

航天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0 99,088,580 0.78%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外运空运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0 83,157,894 0.66%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

嘉实研

究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55,075,433 55,075,433 0.43% 0

未知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

嘉

实泰和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24,084,308 24,084,308 0.19% 0

未知 未知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

4,831,375,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31,375,000

HKSCC NOMINEES LIMITED 3,479,664,298

境外上市外资股

3,479,664,298

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

427,085,429

人民币普通股

427,085,429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

421,052,632

人民币普通股

421,052,632

锦江国际

（

集团

）

有限公司

343,288,860

人民币普通股

343,288,860

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99,088,580

人民币普通股

99,088,580

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83,157,894

人民币普通股

83,157,89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研究

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5,075,433

人民币普通股

55,075,43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

泰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4,084,308

人民币普通股

24,084,308

中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21,997,755

人民币普通股

21,997,75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HKSCC NOMINEES LIMITED

持有的

4,178, 529,298?

股中

，

东航国际以实益拥有人的身份持有

2,626,240,000

股

；

东航集

团拥有东航金控

100%

的权益

，

东航金控拥有东航国际

100%

的权益

，

因此

，

东航集团间接拥有东航国际

100%

权益

；

公司

未知其他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有关联或一致行动关

系

。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 目

变动幅度

（

%

）

变动原因

预付款项

40.61

主要是由于子公司上航国旅预付的旅游团款尚未结算所致

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

36.63

主要是由于本公司增加持有待售的飞机和发动机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57.14

主要是由于本公司新增经营租赁飞机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97.15

主要是由于本公司进项税大于销项税所致

在建工程

30.86

主要是由于本公司添置飞机所致

短期借款

65.94

主要是由于本公司业务发展对营运资金需求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1400

主要是由于新增银行承兑汇票用来支付航油款所致

应付债券

47.24

主要是由于发行长期债券所致

长期应付款

39.31

主要是由于新增融资租赁飞机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69.64

主要是由于公司一家子公司从

2013

年

8

月起执行

“

营业税改增值税

”

政策所

致

财务费用

-

净额

-587.34

主要是由于美元汇率大幅走高导致产生大额汇兑损失所致

营业外收入

92.63

主要是由于收到经营性航线补贴增加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68

主要是由于汇兑损失等非经营因素影响

，

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减少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

景

承诺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

期限

是否有

履行期

限

是否及

时严格

履行

与再融

资相关

的承诺

股份限售

东航集

团

/

东航

金控

根据

2013

年

4

月

17

日本公司刊发的

《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

2013

年

4

月本公司分别

向东航集团和东航金控非公开发行

241,547,927

股和

457,317,073

股

A

股股票

，

东航集团和东航金

控承诺

：

在

A

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

转让本次认购的公司

A

股股份

。

承诺时间为

2013

年

4

月

；

期限为

2013

年

4

月

16

日至

2016

年

4

月

16

日

是 是

股份限售

东航国

际

2013

年

6

月本公司向东航国际定向增发

698,865,

000

股

H

股股票

。

根据

2012

年

9

月

11

日本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第

18

次普通会议决议及

2012

年

11

月

9

日

本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东航国

际承诺

：

在

H

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

转让本次认购的公司

H

股股份

。

承诺时间为

2012

年

11

月

；

期限为

2013

年

6

月

21

日至

2016

年

6

月

21

日

是 是

解决土地等

产权瑕疵

东航集

团

由于历史原因

，

东航集团投入本公司的部分土地

和房产尚未过户至本公司名下

。

对于其中

17

项

位于广州市和深圳市的房产

（

合计建筑面积约为

1996.51

平方米

），

东航集团承诺

：

将在

3

年内

，

通过

办理产权过户手续至本公司名下或者对外处置

后将相关收益转至本公司等方式解决房屋产权

瑕疵问题

；

如未能及时办理相关产权过户手续给

本公司造成损失

，

则东航集团将承担相应责任

。

承诺时间为

2014

年

6

月

；

期

限为

2014

年

6

月

27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是 是

由于历史原因

，

东航集团投入本公司的部分土地

和房产尚未过户至本公司名下

。

对于其中

76

项

位于上海虹桥机场东区的房产

（

相关土地权属已

过户至本公司名下

）（

合计建筑面积约为

14.67

万

平方米

），

由于历史原因该等房屋欠缺相关报建

手续

，

当前办理权属过户存在困难

。

因此

，

东航

集团承诺

：

将力争借助虹桥机场东区开发的契

机

，

在条件具备情况下分批次办理相关房屋产权

过户手续至本公司名下或通过土地置换等方式

解决相关房产权属瑕疵问题

，

预计最终完成时间

约

10-12

年

。

上述房产权属瑕疵的处理进展及结

果受限于虹桥机场东区整体开发政策及实施进

度的影响

。

如未能及时办理相关产权过户手续

给本公司造成损失

，

则东航集团将承担相应责

任

。

承诺时间为

2014

年

6

月

；

期

限为

2014

年

6

月

27

日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

是 是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

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 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财政部于2014年1月起陆续颁布或修订了一系列会计准则，其中部分准则于2014年7月

1日执行，但鼓励在境外上市的企业提前执行。 本公司作为境内外上市公司，在编制2013年

度财务报表时，提前执行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40号———合营安排》、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

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2

号———长期股权投资》等六项会计准则。本公司2014年董事会第5次例会已审议同意公司提

前执行上述六项会计准则，并按规定追溯调整相关财务数据，详情请参见公司于2014年3月

26日披露的《2013年年度报告》中财务报表附注二、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之（2）采用

若干修订后/新会计准则。

此外，在本公司公布2013年年度报告后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

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及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等两项会计

准则。 其中：《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于2014年7月1日执行；

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在企业2014年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

报告中执行。本公司2014年董事会第5次例会已审议同意公司执行上述两项新会计准则，并

按规定追溯调整相关财务数据（如需）。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绍勇

2014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115

证券简称：东方航空 公告编号：临

2014-032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为云南飞培提供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 担保金额

已实际为其提供

的担保余额

是否有反

担保

担保人

云南东方飞行培训有限

公司

（“

云南飞培

”）

美元

1438

万元

0

否

中国东方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

（“

本

公司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云南飞培为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东方飞行培训有限公司（“上海飞培” ）的全资

子公司。本公司为云南飞培公司提供贷款担保，本公司于2014年10月29日签署担保协议，担

保人为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债权人为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担保期限为与

借款期限一致为五年，担保额度为美元1438万元。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3年第5次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云南飞培提供担保的议

案》。

2013年1月25日，经董事会2013年第1次例会审议通过，本公司同意为上海飞培提供贷

款担保，担保额度为人民币4.3695亿元（或等值外币）。 本次本公司为云南飞培的担保额度

已包含在4.3695亿元额度以内， 主要是考虑到在云南经济开发区的企业可享受一定的补贴

及税收优惠，因此，将2013年初以上海飞培名义申请的担保额度部分变更至云南飞培名下。

关于本公司为上海飞培提供担保的详情请参见本公司2013年1月26日在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对外担保公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云南飞培的注册地址昆明经开区出口加工区海关监管大楼407室，法定代表人为韩政，

经营范围为投资建设昆明经开区出口加工区海关围网内的飞行模拟机项目；提供飞行模拟

机训练服务（仅面向航空从业者；涉及飞行训练中心的取得民航管理部门的许可证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航空业务知识咨询；航材设备的产品研发；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注册资本8,

000万元。 截至2013年12月31日，云南飞培尚未对外营业，资产总额为人民币8,000万元、负

债总额为人民币0元， 资产净额为人民币8,000万元，2013年度的营业收入为人民币0元，净

利润为人民币0元。

云南飞培为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东方飞行培训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被担保人名称 担保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方式 担保期限 用途

云南飞培 美元

1438

万元 借贷

连带责任保

证

与借款期限一致

为五年

购买模拟机

四、董事会意见

为保证本公司经营的正常开展，云南飞培拟引进两台波音737飞行模拟器。 由本公司为

云南飞培提供担保，可提高金融机构对云南飞培的信用评级，有利于增强云南飞培与金融

机构的谈判能力，取得较低的资金价格，从而达到降低财务费用的目的。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公司能够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谨慎控制对外担保风险，保障本公司的资产安全。 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决策程序

合法，经出席董事会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审议通过。 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旨在帮

助其补充流动资金，保证其正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综上，董事会同意向云南飞培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对外担保总额约为美元833.72万元及人民币5,500万元 （全部为本公司对全资或控股

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上述数额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0.44%，逾期担保

累计数量为0。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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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2014年第5次例会根据《公司

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经董事长刘绍勇召集，于2014年10月29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

公司董事长刘绍勇、副董事长马须伦、董事徐昭、顾佳丹、李养民、唐兵和独立董事刘克

涯、季卫东、李若山、马蔚华参加了会议。

参加会议的董事确认会前均已收到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

公司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并作出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执行新会计准则的议案。

1.�同意公司编制2013年度财务报表时，提前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

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

报》、《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

《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等六项会计准则，并按规定追溯调整相关财务数

据；

2.�同意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企业会计

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两项新会计准则， 并按规定追溯调整相关财务数据 （如

需）。

二、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

三、审议通过公司向东方航空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东航传媒公司” ）转让空中互联平

台特许经营权的议案。

1.同意公司向东航传媒公司转让空中互联平台特许经营权，并签署《“东航空中互联平

台”合作协议》，协议所涉及的范围包括：公司及其分子公司所属的A330、B767和B777宽体

客机上搭建运营的“空中互联平台” ，转让金额不超过69,487万元人民币，具体按公司建设

空中互联平台的实际投资额计算；双方以当年实际发生额进行年度结算；期限自2015年1月

1日至2030年12月31日，为期16年；2.具体实施授权公司总经理负责。

待公司签署合作协议时， 公司将根据上市地上市规则的规定进一步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四、审议通过成立电商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现金出资方式设立全资子公司东方航空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暂定名称），

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人民币，具体实施授权公司总经理负责。

五、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一、 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黄晓佳（曾用名：黄佳儿）、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治军及会计机构负责

人（会计主管人员）陈娟娟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3,972,790,118.64 3,223,566,675.72 23.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935,392,133.32 2,383,138,810.36 23.17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6,222,979.77 215,682,887.09 111.52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1,494,112,939.76 1,372,611,215.48 8.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3,106,317.58 516,816,988.01 7.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28,887,539.47 495,833,697.60 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20.80 21.36

减少

0.56

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50 0.47 6.38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50 0.47 6.38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25,41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香港东风投资有

限公司

0 604,900,000 54.40 604,900,000

质押

412,000,000

境外

法人

东捷控股有限公

司

0 99,000,000 8.90 99,000,000

质押

99,000,000

境外

法人

拉萨经济技术开

发区恒联泰投资

有限公司

0 77,300,000 6.95 77,300,000

质押

77,30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泰华投资有限公

司

0 47,100,000 4.24 47,100,000

质押

47,100,000

境外

法人

拉萨经济技术开

发区佳鑫泰丰投

资有限公司

0 45,300,000 4.07 45,300,00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拉萨经济技术开

发区东恒兴业投

资有限公司

0 42,400,000 3.81 42,400,000

质押

42,40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汕头市华青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33,922,000 26,700,000 2.40 26,700,000

质押

26,70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中国工商银行

－

广

发聚丰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1,300,000 5,000,000 0.45 0

无

0

其他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

上证红利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353,000 3,284,820 0.30 0

无

0

其他

吴振来

2,500,000 2,500,000 0.22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聚丰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上证红利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284,820

人民币普通股

3,284,820

吴振来

2,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00,000

中国工商银行

－

中海能源策略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2,427,560

人民币普通股

2,427,56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金元惠理宝

石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30,435

人民币普通股

1,730,435

毛丽霞

1,446,845

人民币普通股

1,446,845

上海金为贸易有限公司

1,354,852

人民币普通股

1,354,852

汇丰环球投资管理

(

香港

)

有限公司

－

汇丰中

国翔龙基金

1,354,412

人民币普通股

1,354,412

中国银行

－

大成财富管理

2020

生命周期证

券投资基金

1,349,997

人民币普通股

1,349,997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瑞滙

2

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香港东风投资有限公司与东捷控股

有限公司

、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恒联泰投资有限公

司

、

泰华投资有限公司

、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佳鑫

泰丰投资有限公司及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恒兴

业投资有限公司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中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公司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

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

也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单位

：

元

，

币种

：

人民币

）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与上年末或

上年同期相

比

变动原因说明

（

或年初至

报告期期末

金额

）

（

或上年同期

金额

）

变动金额

变动

幅度

（

%

）

货币资金

332,332,

775.04

506,191,

657.42

-173,858,

882.38

-34.35

主要系本期对外并购与投资及归

还银行贷款

应收票据

160,983,

463.41

242,149,

111.64

-81,165,

648.23

-33.52

主要客户本期以银行承兑汇票付

款方式减少

应收账款

614,082,

185.07

400,915,

227.38

213,166,

957.69

53.17

主要系本期销售规模扩大及合并

范围增加

预付款项

101,782,

934.15

34,418,395.39

67,364,

538.76

195.72

主要系部分子公司厂区搬迁及公

司与子公司技改项目投入预付土

地

、

设备款增加

，

子公司广东鑫瑞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预付备料款

增加

，

以及合并范围增加

其他应收

款

13,840,

210.16

3,206,538.54

10,633,

671.62

331.62

主要系子公司贵州西牛王印务有

限公司厂区技改搬迁暂付委托开

发土地借款及合并范围增加

一年内到

期的非流

动资产

300,000,

000.00

-300,000,

000.00

-

100.00

上期委托贷款于本期展期一年

，

转

入其他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

资产

60,000,

000.00

60,000,

000.00

100.00

本期发生一年期委托贷款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106,816,

860.70

53,000,000.00

53,816,

860.70

101.54

本期子公司香港福瑞投资有限公

司购买香港上市公司

EPRINT

集

团有限公司股份

固定资产

748,786,

578.21

501,895,

007.38

246,891,

570.83

49.19

主要系本期并购陆良福牌彩印有

限公司与汕头可逸塑胶有限公司

而增加合并范围及子公司广东鑫

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募投项目

部分完工转入固定资产

工程物资

267,270.67 2,650,739.60

-2,383,

468.93

-89.92

子公司广东鑫瑞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上期建筑材料于本期使用

无形资产

113,285,

529.05

83,321,465.86

29,964,

063.19

35.96

主要系本期合并范围增加

商誉

138,139,

472.40

138,139,

472.40

100.00

本期溢价并购陆良福牌彩印有限

公司与汕头可逸塑胶有限公司形

成

其他非流

动资产

304,351,

766.62

304,351,

766.62

100.00

上期委托贷款于本期展期一年

，

从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转入及

合并范围增加

预收款项

18,496,

682.50

61,562.79

18,435,

119.71

29,

945.23

子公司贵州西牛王印务有限公司

发货客户新产品未定价而预收货

款

、

广东鑫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拓展新客户及合并范围增加

应交税费

33,710,

579.80

-11,414,

120.71

45,124,

700.51

395.34

主要系本期销售规模扩大

，

期末增

值税与企业所得税款增加以及期

初留抵设备投资增值税进项税额

应付利息

377,566.66 566,500.00 -188,933.34 -33.35

银行贷款期末较期初减少

，

应提利

息相应较少

应付股利

10,013,

546.46

14,932,830.00

-4,919,

283.54

-32.94

控股子公司贵州西牛王印务有限

公司本期支付了上期末应付少数

股东现金股利及合并范围增加

长期应付

款

9,247,057.34 9,247,057.34 100.00

本期新增合并范围汕头可逸塑胶

有限公司的融资租赁款

递延所得

税负债

9,003,440.30 9,003,440.30 100.00

本期并购陆良福牌彩印有限公司

与汕头可逸塑胶有限公司公允价

值高于计税基础形成应纳税暂时

性差异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1,112,000,

000.00

556,000,

000.00

556,000,

000.00

100.00

本期以资本公积

（

股本溢价

）

转增

股本

资本公积

150,204,

298.44

708,814,

400.15

-558,610,

101.71

-78.81

主要系本期以资本公积

（

股本溢

价

）

转增股本

未分配利

润

1,545,081,

073.45

991,974,

755.87

553,106,

317.58

55.76

本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增加

外币报表

折算差额

-1,388.36 -1,758,495.45 1,757,107.09 99.92

主要系子公司香港福瑞投资有限

公司本期被认定为中资控股居民

企业记账本位币由港币变更为人

民币

少数股东

权益

197,960,

048.79

62,535,277.32

135,424,

771.47

216.56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广东鑫瑞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新增少数股东以

及合并范围增加控股子公司

财务费用

12,746,

376.95

-4,874,597.63

17,620,

974.58

361.49

本期贷款利息支出较上期增加及

银行存款利息收入较上期减少

资产减值

损失

8,436,839.82 17,099,537.36

-8,662,

697.54

-50.66

本期应收款项增加额较上期减少

，

计提的坏账准备相应减少

营业外收

入

2,888,958.04 1,089,079.25 1,799,878.79 165.27

主要系政府补助较上期增加

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额

456,222,

979.77

215,682,

887.09

240,540,

092.68

111.52

主要系销售规模扩大及本期应收

账款与应收票据增加额较上期减

少

投资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额

-536,914,

554.17

-155,081,

281.27

-381,833,

272.90

-

246.21

主要系本期对外并购与投资增加

筹资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额

-92,944,

260.14

29,519,097.23

-122,463,

357.37

-

414.86

主要系本期偿还银行贷款及上期

支付现金股利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14年9月19日，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与EPRINT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股东签署<买卖协议>的议

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福瑞投资有限公司（买方）与EPRINT集团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1884.HK）的股东佘绍基、庄卓琪、林承佳、梁卫明、梁一鹏签署《买卖协议》，买

方以每股待售股份港币1.097元支付港币67,876,877.00元的购买价收购卖方各自所分别持

有的EPRINT集团有限公司13,387,500股、13,387,500股、13,387,500股、13,387,500股、

8,325,000股普通股股份（合计61,875,000股）。

2014年10月17日，公司及香港福瑞已完成收购EPRINT集团部分股权事宜。 香港福瑞

成为该公司第二大股东，持有EPRINT集团61,875,000股股份，占EPRINT集团己发行股本

的约12.3750%。 （详情见公司于2014年10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临

2014-036号公告）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及相关方全部未履行完毕承诺的相关情况如下：

一、股东关于所持股份限制流通和自愿锁定承诺

（1）公司控股股东香港东风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黄炳文、黄晓佳（曾用名：黄佳

儿）、黄晓鹏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

承诺期限：2012年2月16日—2015年2月15日。

承诺履行情况：正在履行。

（2）公司股东东捷控股有限公司、泰华投资有限公司、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恒兴业

投资有限公司、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佳鑫泰丰投资有限公司、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恒联泰

投资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

承诺期限：2012年2月16日—2015年2月15日。

承诺履行情况：正在履行。

（3）公司股东汕头市华青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13,350,000股（自公司2013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完成后该股份变更为26,700,000股），也不由发行人回

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承诺期限：2012年2月16日—2015年2月15日。

承诺履行情况：正在履行。

（4）公司间接自然人股东黄炳贤、黄炳泉、黄晓琳、许一涵、曾庆鸣、曾庆通、黄晓煌、陈

育坚、王培玉、李治军、陆维强、廖志敏、李建新、苏跃进、周兴、龚立朋、黄江伟、邓夏恩、谢名

优、陈兰、王艾莉、袁贻宇、廖晓毅、郑建武、彭新良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股份。

承诺期限：2012年2月16日—2015年2月15日。

承诺履行情况：正在履行。

（5）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黄晓佳（曾用名：黄佳儿）、黄炳文、黄炳贤、

黄炳泉、王培玉、李治军、陆维强、廖志敏、李建新、苏跃进、周兴、龚立朋、黄江伟、邓夏恩、谢

名优还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持有本公司股份

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承诺期限：长期。

承诺履行情况：正在履行。

二、关于上市后股利分配和现金分红政策的承诺

2012年7月19日公司召开的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改<公司

章程>的议案》。 对公司章程第172条进行修改如下：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者法律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股利。

（一）公司应重视对投资者的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实行持续、稳定的利

润分配政策。 公司董事会在制定利润分配方案时应及时并充分考虑独立董事、监事会和公

众投资者的意见。

（二）在公司盈利、现金流满足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公司优先实施积极

的现金股利分配方案。 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可提出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利润分配方案；

如公司为扩大业务规模需要提高注册资本时，也可提出股票股利分配方案。

（三）在符合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的前提下，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

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35%。利润分配以年为间隔，公司也可以根据盈利状况进行中期现

金分红。

（四）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五）公司董事会未作出年度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独立

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六）公司根据外部经营环境、自身经营状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等因素确实需要对

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的，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承诺期限：长期。

承诺履行情况：公司自上市以来，历年的利润分配方案已经按照承诺实施，并将继续严

格履行。

三、除上述情况外，无其他需专项披露的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

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 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3.5.1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交易基本信息

2013

年

1

月

1

日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权益

（

+/

-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

+/-

）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权益

（

+/

-

）

汕头市金平区

汇天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

在被投资单位

持股

19.00%

-38,000,000.00 38,000,000.00 0.00

安徽三联木艺

包装有限公司

在被投资单位

持股

10.00%

-15,000,000.00 15,000,000.00 0.00

合计

- -53,000,000.00 53,000,000.00 0.00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的说明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投资企业持有的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

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

投资，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资产的确认和计量》处理。 本公司对该类权益性

投资由“长期股权投资” 调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科目核算，由于该类权益投资在活跃市

场中没有报价且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因此，调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科目核算后按照

成本法进行计量。本公司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仅对“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和“长期股权投资” 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本公司2013年度报告及2014

年中期报告的资产总额、净资产和净利润不产生影响。

3.5.2 准则其他变动的影响

无

3.5.3 其他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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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及对财务信息进行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及对财务信息进行调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2014年新颁布

和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所做出的变更及调整。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及对财务信息进行调整，对本公司2013年度报告及2014年中期报

告的资产总额、净资产和净利润不产生影响。

一、概述

2014年财政部修订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

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等具体会计准

则，并要求于2014�年7月1日起开始施行。 2014年6月20日，财政部对《企业会计准则第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进行了修订，规定企业应当在2014年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

按照本准则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

根据财政部上述规定，本公司于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起开始执行上述新企业会计准

则并变更相应的会计政策。

二、对公司的影响

1、《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变更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投资企业持有的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

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

投资，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资产的确认和计量》处理。 本公司对该类权益性

投资由“长期股权投资” 调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科目核算，由于该类权益投资在活跃市

场中没有报价且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因此，调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科目核算后按照

成本法进行计量。 本公司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具体调整情况如

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被投资单位 交易基本信息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权益

（

+/-

）

汕 头 市 金 平 区 汇

天 小 额 贷 款 有 限

公司

在被投资单位持

股

19.00%

-38,000,000.00 +38,000,000.00 0.00

安 徽 三 联 木 艺 包

装有限公司

在被投资单位持

股

10.00%

-15,000,000.00 +15,000,000.00 0.00-

合计

-53,000,000.00 +53,000,000.00 0.00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和“长期股权投资” 两个报表项目金额

产生影响，对本公司2013年度报告及2014年中期报告的资产总额、净资产和净利润不产生

影响。

2、《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

《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和《企

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变更的影响

本公司期初数及本期财务报表中关于职工薪酬、财务报表列报、合并财务报表、金融工

具列报、公允价值计量、合营安排和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相关业务及事项，已按上述

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与披露。 新准则的实施而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未对本公司期初数及

本期财务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三、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及对财务信息进行调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符合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及对财务信息进行调整。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及对财务信息进行调整是根据财政部最新颁布

的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做出的，修订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和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同

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及对财务信息进行调整。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及对财务信息进行调整，是根据最新的企业会计

准则做出的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能够客观、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变更程序合法合规，不会损

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及对财务信息进行调整。

四、上网公告附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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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14年

10月29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亲自出席3名。会议召开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陆维强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

1、监事会对《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进行了审核，认为报告客观、真实

的反映了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2、监事会认为《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3票，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及对财务信息进行调整的议案》；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及对财务信

息进行调整的公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及对财务信息进行调整，是根据最新的企业会计

准则做出的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能够客观、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变更程序合法合规，不会损

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及对财务信息进行调整。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3票，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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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4年

10月29日上午10: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亲自出

席董事9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及对财务信息进行调整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及对财务信息进行调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符合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及对财务信息进行调整。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及对财务信

息进行调整的公告》。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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